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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关注

近年来，随着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，很多地方原有住

房公积金贷款额度，已经不能适应职工购房贷款的需要。

目前全省住房公积金覆盖率 69%，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0

个百分点。

《意见》规定，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要根据当

地住房价格、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和住房公积金业务发展

状况，合理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，提高幅度原则上不

低于原贷款额度的 15%，并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财政、

人民银行、银监部门备案。

另外，各地还要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门槛。目前我省

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要求连续缴存 12 个月，首付房

款 30%。 为支持缴存职工购买套型建筑面积 90 平方米

（含）以下首套自住房，将连续缴存时间减少为 6 个月，首

付房款比例下调至不低于 20%。对于符合民政、工会等部

门认可的低保、低收入、特困标准的职工，可申请个人住

房公积金贷款贴息。

据悉， 各地住房公积金中心要进一步提高住房公积

金的使用效率。 原则上，个人贷款业务在 3 个工作日内、

个人提取业务在 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手续。

（据《大河报》）

我省六部门联合出台“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”

今后买首套房利率最低七折

不论有无贷款记录，只要目前家庭名下无房产登记均视为首套房

今后老百

姓贷款购买首

套房，银行应执

行优惠利率，给

予基准利率下

浮 3 0 % 幅度内

的优惠。 2 4 日，

记者从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

获悉，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、省

发改委、省国土

资源厅、省人民

政府金融服务

办公室、中国人

民银行郑州中

心支行、中国银

行业监督管理

委员会河南监

管局等 6 个部

门联合下发《关

于支持刚性需

求促进房地产

平稳健康发展

的若干意见》

（以下简称《意

见》），对有关政

策给予明确。

新政出台

凡家庭名下无房产登记的

均视为首套房

“《意见》中有一个亮点，就是

提出支持群众购买首套房的具体

措施。 简言之，符合条件的群众购

买首套房，银行要执行优惠利率。”

24 日上午，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《意见》提出，各银行业金融机

构积极开展房地产信贷业务，支持

群众购买首套房。 凡家庭名下（含

借款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）无房

产登记购房的均视为首套房，金融

机构在风险收益平衡的基础上，原

则上应给予基准利率下浮 30%幅

度内的优惠。

这意味着， 无论原来有无住

房、 有无利用银行或住房公积金

贷款购房， 只要目前家庭名下没

有房产登记， 均可享受首套房的

信贷和公积金贷款优惠政策购买

自住商品房。

除规定认真执行差别化住房

信贷政策外，《意见》还提出旨在促

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

的一系列措施。

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说，《意见》出台多个

优惠政策，鼓励建设中小户型、中低价位的普通商品住房。

《意见》提出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向资质和市

场信誉良好的房地产企业发放贷款，用于建设中小户型、

中低价位的普通商品住房。与此同时，全省还要求金融机

构进一步完善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制度， 普通商品房和

保障性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按不低于 20%执行。

另外，全省各地还要增加中小户型、中低价位普通商

品住房的土地供应量。 同样为了控制风险， 对于中小户

型、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的出让土地，开发商竞买

土地保证金的比例按照国家规定的下限 20%执行。

同时，各级发改委、国土资源、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

关部门要进一步简化 90平方米以下中小户型、中低价位

的普通商品住房开发项目的审批环节。

新政解读

新政 1：鼓励建设中小户型、中低价位的普通商品住房

新政 2：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，提高幅度原则上不低于原贷款额度的 15%


